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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风险因素”中说明了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风险因素，并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如下风险：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网络安全产品及技术研发以及销售和服务网络的搭建完善需要大量投入。报告期内，公司净利

润为-8.2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2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8.54亿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37.44亿元。公司上半年亏
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收入集中在下半年，但是费用四个季度相对平均，并且公司在坚持高研发投
入的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公司的销售网络和服务能力。具体而言，首先，公司聚焦
于核心技术能力的研发，这些核心能力的开发具有周期长、投入高的特点；其次，公司坚持网络安全领
域创新产品的研发，开发这些产品要采用大量新技术，对研发人员能力要求高；此外，公司在盈利模式
的建设期仍需扩充研发团队和技术支持及安全服务团队，以期夯实规模性研发底座，向客户提供高质
量的安全产品和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产生持续性商机，因此产生大量人员费用。随着公司营业收入
持续增长，规模经营效益逐年提升，公司2023年度和2022年度归母净利润均实现转正，但未来公司归
母净利润能否持续为正，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能否扭亏仍有不确定性，无法保证短期内公司可
进行利润分配。

（二）业绩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3亿元，同比下降28.17%。公司营收受到宏观经济、产业

政策、行业竞争态势等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公司经营业绩也取决于公司技术研发，产品市场
推广及销售等因素。市场规模的变化、细分领域的市场竞争加剧、产品更新换代、新市场需求的培育
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下游市场需求发生波动。如果未来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市场需求出现持续下滑或市
场竞争加剧，同时公司未能及时培育和拓展新的应用市场，将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面临下
降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及销售等方面进行投入，如公司收入未能按计划增长，
或规模效应未按预期逐步显现，则可能导致亏损进一步增加。如果上述影响公司持续成长的因素发
生不利变化，且公司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则不能保证收入按计划增长，以致于公司存在持续
亏损的风险，且将导致公司存在成长性下降或者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1、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持续资金需求较大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网络安全行业技术发展和 IT行业技术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随着 IT行业新技术的不断

推出，网络安全行业也需要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推出新的可以匹配客户需求的产品，如泛终端、新边界、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安全防护产品，开发这些产品要采用大量新技术，因此对研发人员能力
的要求高，导致公司研发支出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此外，网络安全行业与国际形势、技术发展、威胁
变化均有较强的关联性，当攻防角色、模式或技术出现重大变化时，仍然需要进行较大的研发投入。

2、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未来，在政企单位信息化改造以及新基建建设过程中，公司仍可能承接系统集成性质的网络安全

项目。公司在系统集成性质的网络安全项目中向第三方采购的硬件，由于该等第三方硬件的市场较
为成熟，价格相对透明，因此硬件及其他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此外，由于集成类项目最终客户多为
政企单位，受其预算管理和集中采购制度等因素影响，付款周期较长，对公司形成营运资金占用，并使
得公司应收账款增加，使得该等业务收入的增长对公司净利润贡献度较低，尽管公司产品和服务毛利
率较高，但受该等业务影响使得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3、公司现金流持续紧张的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逐步增大，政企业务部分特性凸显，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加，占

用公司现金的比例也同步变大。如果应收账款出现大量无法按期收回，公司业务回款出现问题，则对
公司整体现金流运转情况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公司现金流目前尚处于持续净流出状态，公
司自有资金相对紧张，如果遇到市场流动性紧缩，公司生产运营资金可能会出现不足。以上情况均可
能导致公司出现现金流持续紧张的风险。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奇安信

股票代码

688561
变更前股票简称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徐文杰

010-56509268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26号院奇安信安全

中心
ir@qianxin.com

证券事务代表
张腾

010-56509268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26号院奇安信

安全中心
ir@qianxi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本报告期末

14,645,256,488.21
9,356,747,322.61

本报告期

1,783,204,129.28
-820,406,629.40
-853,565,378.90
-825,857,441.14

-8.41
-1.21
-1.21
40.12

上年度末

16,265,493,461.40
10,162,720,175.15

上年同期

2,482,571,861.02
-880,069,647.56
-978,675,476.56
-1,399,020,236.93

-9.16
-1.29
-1.29
39.0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9.96
-7.9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8.1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0.75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1.12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齐向东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源创志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奇安壹号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天津奇安叁号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
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21.83
17.80
7.25
5.93
3.25

3.07

3.04

2.43
1.83
1.48

1、齐向东先生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源创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安叁
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2、天津奇安壹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间接持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源创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份额的部
分有限合伙人重合；3、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持有部分
天津奇安叁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企业份额；4、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同时持有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
数量

149,561,640
121,962,240
49,679,460
40,653,900
22,247,460

21,048,557

20,852,100

16,672,123
12,558,140
10,133,288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49,561,640
0

25,500,403
0

51,619

0

0

0
0
0

20,586
0
0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股份数量

149,561,640
0

25,500,403
0

51,619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4-026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安信”或“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根据《奇安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知已提前以邮件方式发送。本
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继冉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的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经营资质、业
务和风险状况，中电财务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内容、流程及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等都受到
中国银保监会的严格监管，未发现中电财务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未发现公司与中电财务之间发
生的关联存款等金融服务业务存在风险问题。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奇安信关于中国电子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奇安信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神”）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是为满足网神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网神的业务发展的规划要
求。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决策和审批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奇安信关于对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4-027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安信”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奇安信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神”），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 网神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公司拟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为网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担保；网神拟向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公司拟在综合授信额
度内为网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担保；网神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
街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公司拟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为网神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49,211.17 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为网神向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为扩大网神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网神拟向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网神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
额度内，以网神与南京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拟为网神就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根据届时签
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为网神向浙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为扩大网神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网神拟向浙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网神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
额度内，以网神与浙商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拟为网神就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根据届时签
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为网神向邮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为扩大网神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网神拟向邮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

币5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网神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
额度内，以网神与邮储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拟为网神就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根据届时签
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奇安信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云坤
注册资本：人民币418,3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2月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6号院1号楼2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检验检测服务；

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
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服务；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
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专业设
计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
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软件外包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认证咨询；信息安全设备制造；电
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奇安信直接及间接持有网神99.9934%的股份，冯新戈持有网神0.0066%的股份。公
司已与冯新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公司的要求，冯新戈应将其
持有的网神全部股份转让给公司，且公司已将全部股份转让对价作为预付款支付完毕。此外，冯新戈
与公司签署了《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作为网神股东享有的表决权和利润分配权等权利不可撤
销的委托给公司行使。奇安信已实际享有网神100%的表决权和利润分配权等权利，网神的少数股东
冯新戈不实际享有网神的表决权、利润分配权等权利，因此在本次担保事项中，公司可以按照实质重
于形式的原则将网神作为奇安信的全资子公司来管理。

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注：上述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包含在奇安信2023年度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中；上述2024年半年度/2024年6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半年度/2024年6月30日

1,108,266.88
642,870.50
465,396.38
161,330.88
-21,961.35
-23,286.18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1,243,550.97
756,983.10
486,567.87
614,845.26
24,401.57
23,326.47

网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网神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额度仅为网神拟申请的授

信额度和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尚需银行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网神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支持其良性发展，担保对象经营和财务

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同时公司已实际享有网神100%的表决权和利润分配权等权利，公司
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网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是综合考虑网神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

的，符合公司及网神的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9,211.17 万元（不含本次批准的

担保额度），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4.68%，占经审计总资产的9.17%；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 149,211.17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8%，占经审计总资产的
9.17%。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8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313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8月 21日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平丽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载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事项；在2024年半年

度报告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定期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内幕信息制度规定的行为。监

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6）。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9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子公司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1、药品名称：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

2、剂型：干混悬剂

3、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规格：60g：2g，配制成混悬液后头孢泊肟（按C??H??N?O?S?计）浓度为20mg/ml
5、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80179
6、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0402024
7、上市许可持有人：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简介

头孢泊肟酯为第三代口服头孢类抗菌素。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是一款广谱抗菌药物，对革兰氏

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均有抗菌活性，用于治疗敏感菌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单纯性

泌尿道感染、单纯性皮肤和皮肤软组织感染、急性单纯性淋球菌性尿道炎和子宫颈炎、由奈瑟氏淋球

菌引起的肛周炎等。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

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公司的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将有

利于该产品未来的市场销售和市场竞争，同时为公司后续一致性评价产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和研发能力。

由于医药产品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7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

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王兴旺先生因已届法定退休年

龄，已办理完成相关退休离任手续。退休离任后，王兴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王兴旺先生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负有相应的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

务，其负责的工作已交接完毕，其退休离任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 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

人员的议案》，新增认定吴弼东先生、罗军奇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一、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王兴旺先生因已届法定退休年龄，已办理完成退休离任手续。退休离任后，王

兴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及董事会对王兴旺先生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的勤勉工作和

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王兴旺先生：195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肿瘤生物治

疗学博士后。1980年2月至2000年2月就职于扬州大学医学院，2000年3月至2005年12月就职于金

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1月至 2010年 9月就职于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2010年 10月至

2016年2月就职于无锡凯夫制药有限公司。2016年3月至2024年8月就职于公司，任技术中心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兴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王兴旺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的研发项目的工作已交接其他研发同事负责，王兴旺先生的退休离

任不会对项目的研发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其在任职期间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均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相

应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其退休离任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

权属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王兴旺先生签署之《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的约定，在解除劳动关系后，王兴旺

先生不得向第三方公开公司所拥有的商业秘密；退休离任后2年内不得在与公司从事的行业相同或

相近的企业，及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内工作；退休离任后2年内不得自办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

业或者从事与公司商业秘密有关的产品的生产；退休离任后2年内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任何手

段为自己、他人或任何实体的利益或与他人或实体联合，以拉拢、引诱、招用或鼓动之手段使公司其他

成员退休离任或挖走公司其他成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王兴旺先生退休离任后前往竞争对手处工作或其他违反《保密协

议》和《竞业禁止协议》的情形。

二、新增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

员的议案》，新增认定吴弼东先生、罗军奇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

如下：

吴弼东先生：197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学历，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药物分析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2006年8月至2016
年12月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2017年1月至2022年8月就职于北

京凯恩梅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11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任研究院院长。

罗军奇先生：198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湘潭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毕业，硕士

研究生学历。2010年7月至2011年4月就职于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2011年4月至2012
年12月就职于佛山正杰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12月至2016年12月就职于公司子公司广

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2016年12月至今就职于公司子公司湖南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现任湖南凯

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主导参与公司创新药盐酸美氟尼酮原料药的工艺开发与优

化，并完成临床申报；完成帕拉米韦原料药的生产工艺优化项目，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具备丰富医药产

品研发生产相关经验。

三、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通过长期技术积累与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研发人员结构完

善合理，研发团队经验丰富，运行有效，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单一依赖的情形。目前，王兴旺先

生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退休离任不会对公司的研发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

纷。截至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72人、72人、67人，占员工总数比

例分别为17.52%、19.78%、18.61%，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保持稳定。本次变动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由4
名变成5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张世喜、王兴旺、刘书考、霍碧姗
张世喜、刘书考、吴弼东、霍碧姗、罗军奇

四、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兴旺先生已办理完毕退休离任手续，其负责的研发工作已完成与研发团队

的工作交接，相关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推进状态。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核心

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专业技

术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优化研发人员考核奖励机制，不断提升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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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及到账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318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00.00万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9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22,900,000.00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87,617,7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35,282,300.00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3月20日全部到位，且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天职业字[2020]16008号）《验资报告》。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

（二）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812,019,151.36元（包含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237,000,000.00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49,247,985.03
元，现金管理余额0元，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372,511,133.67元。

明细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有关费用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其中：创新药研发项目

营销渠道建设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NX-2016”等5个项目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减：现金管理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

1,222,900,000.00
87,617,700.00
812,019,151.36
148,166,823.16
975,000.00

140,000,000.00
237,000,000.00
7,877,328.20

278,000,000.00
0

49,247,985.03
372,511,133.6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用

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20年3月，公司与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方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相关制

度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2022年8月，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

司湖南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芙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相关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2023年1月，公司与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

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相关制度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有6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

合计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南方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
湾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
湾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
湾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芙蓉支行

账号

3602041729200699761
725072848313

731903189910818
647076045645
693876043204

43050177443600000538

存款
方式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余额

133,731,814.10
117,699,397.06
120,004,094.43
398,620.53
475,808.52
201,399.03

372,511,133.67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报告期内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2,335,962.91元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将募集资

金22,335,962.91元置换公司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000.00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四）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投资建设项目

公司于2020年11月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的议案》。公司原“帕拉米

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43,130.17万元，其中拟使用超募资金32,590.73万元，拟

由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在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实施，计划工程建筑物

总占地面积9,314.00 m2，总建筑面积33,285.00 m2。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变更为“NX-2016”等5个

项目的议案》。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帕拉米韦生产基地三期工程项目”变更为“NX-2016”等5个项目的议案》，具体调整如下：公

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32,590.73万元用于“NX-2016”等5个项目，其中：NX-2016项目计划使用超募资

金 7,561.33万元；GK激活剂项目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6,331.79万元；JAK3抑制剂项目计划使用超募资

金8,412.14万元；P2X3拮抗剂项目计划使用超募资金8,342.44万元；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使用超

募资金1,943.03万元，剩余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公司于2022年12月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研发实验室”项目结项和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22年12月26日，公

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研发实验室”项目结项和终止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超募项目”）的“研发实验室”项目予以结项，

并终止超募项目的“NX-2016”项目、“GK激活剂”项目、“JAK3抑制剂”项目、“P2X3拮抗剂”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NX-2016”等5个项目的金额为7,877,328.20元。

2、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2020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39,
000,000.00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2年12月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2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139,000,000.00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39,000,
000.00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278,000,000.00元。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元

（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有效期

结束之日起至2024年2月29日。

公司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含本数）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有效期结束之日起至

下一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之日止。

2024年半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存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产品名称

单位存款产品
单位存款产品

存款方式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金额
（万元）
10,000.00
20,000.00

到期日

2024/4/24
2024/5/4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2.50
2.40

存款期限

6个月
3个月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存在终止部分超募项目的情形，具体内容请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

况”之“（四）超募资金使用情况”之“1、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投资建设项目”的相关内容。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对募集

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项目

创 新 药
研发

营 销 渠
道 网 络
升 级 建

设

补 充 流
动资金

“NX-
2016”等
5个项目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流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注 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无

无

无

已 结 项
或终止

无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409,600,
000.00

120,100,
500.00

140,000,
000.00

-

-

669,700,
500.0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409,600,
000.00

120,100,
500.00

140,000,
000.00
7,877,
328.20

417,000,
000.00
1,094,
577,

828.20

1,222,900,000.00
318,029,971.80

26.01%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注

1]

409,600,
000.00

120,100,
500.00

140,000,
000.00
7,877,
328.20

417,000,
000.00
1,094,
577,

828.20

本年度投入金额

20,081,403.23

-

-

-

-

20,081,403.23

营销渠道网络升级建设项目：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主要原因是：第一，公
司首发上市以来，受国内重大卫生事件影响，公司人员流动和物流受到限
制，对办公场地考察、沟通、谈判、设备运输等环节均产生影响，导致公司在
全国部分省市购置和租赁办公场地等工作推进进度缓慢；第二，受宏观经济
环境和医药行业政策等影响，综合考虑成本投入、产品管线丰富度等因素，
公司及时调整和优化销售策略，对在特定省市建立办事处的实际需求有所

减少。
2024年 3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募投项目“营销渠道网络升级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

无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的内容。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的内容。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的内容。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超募资金使用
情况”的内容。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148,166,
823.16

975,
000.00

140,000,
000.00
7,877,
328.20

278,000,
000.00

575,019,
151.36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 261,433,

176.84

- 119,125,
500.00

-

-

- 139,000,
000.00

- 519,558,
676.84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

(1)

36.17

0.81

100.00

100.00

66.67

52.53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不适用

2025/6/
3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20,081,403.23
575,019,151.36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

-

-

-

-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不适用

否

/

公司代码：688189 公司简称：南新制药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2024年上半年，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综合考虑外部行业环境变化和市场

竞争加剧等情形，公司及时调整和优化销售策略，对部分核心产品的销售价格进行下调，导致公司营

业收入和毛利率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078.7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2.86%；实现利

润总额-394.5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3.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4.75万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115.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94.82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114.33%。

公司已在半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中披露了其他可能存在的风

险，提请投资者查阅。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南新制药

股票代码

688189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李旋

020-38952013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96号自编1-2栋

nanxin@nucien.com

证券事务代表

李国维

020-38952013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 196号自编 1-2
栋

nanxin@nucie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1,542,955,188.22
1,305,671,182.35

本报告期

190,787,407.04
-4,447,459.88

-4,948,195.79

62,161,424.57
-0.34

-0.0162
-0.0162
16.68

上年度末

1,737,536,466.45
1,318,116,026.60

上年同期

513,749,677.21
28,408,196.09

34,529,370.53

52,442,313.53
2.14

0.1035
0.1035
10.1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2
-0.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2.86
-115.66

-114.33

18.53
减少2.48个百分点

-115.65
-115.65

增加6.56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广州乾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广州霆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陈保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门振明

刘亚红

北京萃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崔怀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景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持股比例
(%)

28.57

15.71

1.43

0.93

0.73

0.66
0.63

0.57

0.53

0.50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78,400,000

43,120,000

3,920,000

2,551,112

1,999,817

1,812,677
1,733,637

1,552,135

1,461,659

1,381,423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9,222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